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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33 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均等在教育公平问题中更为凸显而备受关

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和法学界越来越关注高

校招生录取中的区域公平、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等具

体问题。为此，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

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法学院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联合主办

“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主题

是部属高校分省配额制度的合宪性、高考少数民族

优惠政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等问题。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北京大学、厦门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教育

与考试》杂志等新闻媒体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硕博

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进行

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

教育学界专家学者主要从考试发展历史考察高

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著名考试学专家、厦门大

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刘海峰教授指出，我国考

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自古有之，科举史上曾多次

出现过“分区取士”和“凭才取士”之争，其中最为著

名的是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和欧阳修的“分区取士”和
“凭才取士”之争。从公平竞争视角考虑，在高考录

取中，分区定录取分数线与考试公平原则有些矛盾

之处，但从提升落后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和边疆地区

长治久安的视角考虑，则有合理之处。他进一步指

出，对于高考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这对两难问题，

并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考试公平是一种理想，区域

公平是现实选择，只能在兼顾两者的基础上寻求最

佳的平衡点。
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郑若玲教授通过科举取中

地域均衡考察发现，无论是古代科举还是现代高考在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如何录取是

存在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考

试公平追求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的公平，而区域公

平更倾向于在基本遵循考试规则的前提下充分顾及各

区域本身的特殊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

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历史原因造成了地区之间社会发

展（包括经济、教育、文化等）的极度不平衡。国家在统

一高考的前提下兼顾区域公平，实行分省录取并制定

一些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高校招生的属地高比例配额是否具有合宪性是

学界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导师张千帆教授的观点鲜明，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

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加上各高校招生的标准

不统一、录取名额分配不公平，导致不同地区的考生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不平等。部属高校招生对

属地投放了过高比例的招生计划，是一种具有地方

保护主义的地域歧视做法，违反了宪法第 33 条规定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他建议，中央应

对部属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进行干预，以打破

地方保护的“囚徒困境”。同时，每一所部属高校在

2009 年第 5 期教育 考试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94·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4452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录取过程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采用同一个标

准，高校招生应朝着高校与考生双向自由选择的方

向改革。
郑州大学法学院苗连营教授指出，宪法所能达

致的平等实质上只能是一种机会平等或形式平等，

即国家只是向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确保

在升学、入学、进取和升迁的标准方面不存在歧视。
教育不平等有可能直接导致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平

等，一个社会成员除非有特殊的才能、机遇并付出特

别辛勤的努力，否则，他和他的后代都将无法改变自

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和身份。这样一种凝固化的

社会利益格局，可能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因此，

为了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和谐，确保教育机会平

等无疑应该成为公权力在教育领域运行时必须达到

的基本目标和不可逾越的底线。
山东大学曲相霏博士从部属高校的“人为地方

化”与受教育权平等视角出发，在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了对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的看

法。她认为，部属高校的高度人为地方化不仅阻止

了外地考生的向上流动，也阻止了考生的横向流动，

还导致了各地考生被部属高校录取的机会极为不

同，并对考生的总录取率也产生影响。她认为，高校

招生应该以成绩和能力为主要标准，不得因身份、性
别等因素而予以歧视。在统一的高考制度下应该坚

持统一的录取分数线，在分省命题的情况下也该有

一个分值换算的统一衡量标准。但由于招生名额事

先确定并高度地方化，一所部属高校在当地和外地

的最后录取标准就不统一，甚至差距极大。相同水

平的考生，只由于户籍的不同而得到不同对待，这就

是标准的不平等、是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
杭州师范大学刘练军博士指出，高考公平已然

是我国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议题之一，它不但直接

攸关着广大考生的前途命运，而且间接影响到每个

考生家庭的和谐美满。以浙江大学招生为个案研究

的基础上，他认为部属院校最基本的招生方案应是

按各省人口或各省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准划分它在

各省的招生名额，同时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则要实

行特殊的差别原则，部属院校自主招生比例应该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现阶段至多不应该超过总招生数

的 10％。

二、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问题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实施隐含着和谐之意。厦

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刘额尔敦吐认为，实施高

考民族倾斜政策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

文化教育发展，缩小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差距，实现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虽然在高考民族

倾斜实施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搭便车”等现

象，但是这些局部的问题不会影响党和国家这一伟

大举措。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党和国家保障少数民

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制度化的绿色通道，是国家

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它的实施隐含

着和谐之意。
厦门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陈鹏以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诉 Bakke 案为例，该案判决一方面支持了

Bakke 的入学请求，另一方面却裁定加利福尼亚大

学在招生时仍可将种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加利福

尼亚大学的招生计划是否构成一种“可疑的分类”，
必须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若依照布伦南大法官与布

莱克蒙大法官在 Bakke 案中的逻辑，将少数民族考

生与汉族考生区别对待不处于“可疑的分类”之列，

历史上存在的实质不平等之局面应当得到补救，相

应的补救措施并不违反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

保护，因此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倾斜性

政策具有合宪性。
另外，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牟其波对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和哈佛大学有关地域、种族的本

科招生政策进行研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是一

所州立大学，州财政拨款占较大比例，录取本州学生比

例占 74%，而且对非本州学生收取的学费是本州学生

的两倍，该州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不再优先录取少数

族裔的学生。哈佛大学则是一所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主

要依靠资产投资所得与学费收入，这所大学没有明显

倾向性的少数民族招生政策，对校友子女采用优先选

择政策，学费对所有地区的学生一视同仁。

三、高校招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从权力格局演变来分析高考录取公平是高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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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教育与考试》杂志罗

立祝博士以 60 年以来中央、地方与高校之间的高校

招生考试权力格局的演变历程为基础，认为高度集

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向地方与高校转移有助于

提高地方与高校的办学积极性，这种转移是一种政

府主导的渐进式过程。针对部属高校招生的地方保

护主义，他建议中央应直接干预各部属高校的分省

招生计划。招生权由政府向高校转移才是最终改革

的方向，理论上说，高校应该具有制定招生计划、招
生标准、收费标准等自主权，但诸多现实因素决定了

高校招生自主权是一种有限的权力。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杨世建认为，

所有部属高校在普通本科招生时一直都是依据行政

区域来事先分配录取指标的，而且分配给学校所在

地的招生指标均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招生指标，

这种招生计划涉嫌地域歧视。这种“部属高校地方

化”的主要成因在于教育部和高校的招生权力之间

法治化程度不够。要改变“部属高校地方化”现状，

须在法治化理论指导下，重新配置教育部和高校的

招生权力。他主张取消高校招生自主权，强化教育

部的领导和监督权。

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问题

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的一种趋势。熊丙教

授认为，1998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有

七项自主权，其中第一项就是招生自主权。但是直

到今天，高校还没有完全落实办学自主权，自主招生

仍步履蹒跚，且遭受广泛质疑。他还认为，推进高校

自主招生,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高校

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如果只有招生自主权,而没有大

学的自主办学，真正的自主招生是无法实现的。在这

种情况下，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也将无法得到保

证。
北京教育考试院樊本富博士认为，高校自主招

生改革试点的推行，是对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

补充与完善，也是与国际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接轨的

一项重要举措。但高校自主招生的运行受政治经济

体制改革不够完善、文化传统观念和统一高考的“强

势干扰”、高校办学自主权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科学

合理的评价手段、选拔标准和社会诚信机制的缺失、
高昂的自主招生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他认为，应合理

协调政府、高校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统

一高考与高校自主招生的关系，研究、制定科学合理

的评价手段和选拔标准，建立健全高校自主招生的

相关配套机制。
“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高考制度好比是一种保证社会安全的“政治

安全阀”和缓解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政治缓冲器”，这

也是高考制度的主要政治功能所在。党和国家通过

高考，使每位社会成员在考试的引导下形成为之共

同奋斗的价值观和价值诉求，向每位社会成员灌输

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理念，使每位社会成员的思想统

一，最终达到社会一致性，有效地缓解了各种的社会

矛盾和冲突，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而高考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形成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和能力本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和谐视

域下高考制度是最公平、最合理、最有效的选才和育

人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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